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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全 年 9月 19日 ,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对湖

南容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茶陵县火田宏发硅石矿梅坑工

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 (以下简称
“
方案
”)进行了评审 ,

经专家认真审阅,形成意见如下 :

一、总体评价

1、 方案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和生

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》 (湘 自资办发 (2021)39号 )、

《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》 (DB43/T2298-2022)的相

关要求进行编制,编制依据充分。

2、 方案根据设计剩余服务年限为 3.2年 ,矿山闭坑复垦期

限 1年 ,管护期 3年 ,综合考虑确定了方案的适用总年限为 7.2

年,符合相关规定。



3、 方案基本查明了矿山基本情况、区位条件、开采历史与

现状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现状及矿山的自然环境、地质环境、生

物环境、人居环境等生态背景信息,生态保护修复范围圈定合理。

4、 方案对矿山生态问题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识别

和诊断,认为矿山开采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为地形地貌景观破
坏、土地资源占损、及对生物多样性破坏,诊断方法正确,结论
基本合理。

5、 方案提出的保护修复工程部署思路清晰,措施得当,目

标明确;针对矿业活动可能产生的矿山生态问题,部署了土地复

垦与生物多样性修复工程、水资源水生态修复工程、地质灾害防

治工程、监测和管护、其他工程等实施内容,明确了年度进度安

排,工程部署和进度安排较合理,技术上可行。

6、 方案对部署的工程进行了经费估算,明确了基金提取总

额、提取计划及使用管理,从组织、技术、监管、适应性管理、

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,符合矿山生态保护修复

的相关管理要求。

7、 方案对部署的矿山生保护态修复工程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,

专家组同意方案提出的
“
结合前面所诊断的矿山生态问题,经对

方案的经济、技术、环境可行性分析,矿山采取科学合理的生态

保护修复措施后,不影响矿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,矿山可

开采
”
的结论。

二、几点建议

1、 矿山应按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做好矿山生态环境污染防治

工作,安全生产问题应遵守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。

2、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应与绿色矿山建设的总体要求保持一



致,同步开展,同步建设。

3、 矿山应做好影响区范围内地表水、地下水、土壤、采空

区的监测工作,如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增加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措

施,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

4、 未来开采过程中影响矿山生产及地质环境的因素很多 ,

方案在适用期内,如果矿山开发利用方案、开采设计、矿山生态

问题等发生变化时,需重新编制方案。

综上所述,方案编制依据充分、内容全面,工程部署合理 ,

预算经费安排适宜。编制单位按照专家组的意见修改完善后,可

上报主管部门审批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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